
 

【前言】 

 

  東吳大學、文化大學、陽明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台北護理學院、德明

技術學院等校及崔媽媽基金會，為提升校外租屋學生環境與保障學生租屋權益，於

九十二年二月廿七日共同成立「台北市北區大學生租屋合作組織」。本合作組織除

推動一系列之租屋服務措施外，另亦協同印製相關租屋手冊，推廣租屋安全教育，

減少租屋糾紛，增強學生自我保護常識。 

 

  本契約範本之製作係按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房屋委員會所制訂之房屋租賃契約

書及崔媽媽基金會之契約修訂而成。期望透過本範本之推行，能帶動租賃雙方公平

合理之契約觀念，以保障雙方權益；並期許租賃雙方均能確實遵守契約內容，共同

維持良好和諧之租賃關係；惟本範本中所編輯之內容係就普遍性事項提出規範建

議，租賃雙方仍應就本身租賃環境與實際狀況多做考量，並自行修改或增加不足之

部分。 



                                              

 

房屋租賃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出租人                        （以下簡稱為甲方） 

            承租人                        （以下簡稱為乙方） 

茲因房屋租賃事件，雙方合意訂立本契約，並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租賃標的所在地、使用範圍及使用項目 

      １.房屋座落：                   縣（市）                    鎮（鄉、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２.使用範圍：右述房屋□整層（     房      廳     廚     衛）╲ 

         □套房（      間）╲ □雅房（      間） 

         使用坪數為        坪，屋齡        年 

      ３.使用目的：□住家╲  □其他                                                       。 

      ４.使用家具： 

 

第二條：租賃期間 

      １.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止，共計         年         月。 

      ２.其他：  

 

第三條：租金及押租金 

１.租金為□每月╲□每學期（六個月計）新台幣                          元整。 

２.乙方應於□每學期    月    日＼□每  月  日前付給甲方。 

３.押租金為新台幣                     元整。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時給付甲

方。甲方應於契約終止或期限屆滿，乙方騰空並交還房屋時，扣除乙使

用所必須繳納之費用後，無息退還乙方。 



 

第四條：稅費 

１.本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費，如房屋稅、地價稅等，皆由甲方自行負擔。 

２.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電費╲□自來水費╲□瓦斯費╲□

電話費╲□網路費╲□大樓理費╲□其他     除另有約定外，應

由乙方負擔。未勾選或表明之其他費用，如為使用租賃房屋所生之費用，

均由甲方負擔。 

３.前項費用採□按月收   元整＼□含租金內＼□樓（室）友自行分攤 

   ＼□按電表計。 

４.其他： 

 

第五條：轉租 

１. 甲方□同意＼□不同意，乙方得將租賃權轉讓與第三人，亦得將房屋轉 

租與第三人。如甲方同意上述約定，則乙方應於轉租或讓與租賃權後，

立即通知甲方，如因乙方未通知而造成甲方受有損害，乙方願負賠償之

責。 

２. 其他： 

 

第六條：修繕及改裝 

１.房屋因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或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有修繕之

必要，應由甲方負責修繕，不得拖延。如不能修繕或修繕後不合使用目

的時，乙方得終止本租賃契約。 

２.乙方如有裝潢或改裝設施之必要，應取得甲方之同意始得為之，但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物結構之安全，並不得違反建築相關法令。 

３.因乙方之故意過失致房屋有任何損害時，由乙方負修繕或損害賠償之責。 

４.其他： 

 

 



                                              

 

第七條：房屋之使用 

１. 乙方不得將房屋供非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若造成甲方 

之損害，願負一切責任。 

２.如租賃物所在地之公寓大廈住戶間就房屋及相關設施之使用，有規約或

其他決議者，乙方亦應遵守之。 

３.其他： 

 

第八條：違約之效果 

１.乙方除押租金抵償外，積欠租金達兩個月以上，經甲方催告期限繳納仍

不支付時，甲方得終止本租約。 

２.乙方終止租約經甲方定七日以上催告搬遷或租期屆滿已經甲方表示不再

續約，而仍不交還房屋，自租約或租賃期間滿之翌日起，乙方應付給甲

方按房租等值之違約金，未滿一個月部分按期比例計算。 

３.甲、乙任一方若有違約情事，至損害他方權益時，願賠償他方之損害及

支付因涉訟之訴訟費、律師費（依稅捐機關核定之最低收費標準）或其

他相關費用。 

４.其他： 

 

第九條：租賃物之返還 

１.租賃關係消滅時，乙方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回復原狀遷空返還甲方，乙方

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且不得向甲方請求遷移費或任何費用，

如有遺留家俱雜物不搬出時，視為放棄同意由甲方自行處理，乙方不得

異議。若有因此所生之處理費用，由乙方支付或由押租金內優先扣除，

如有不足處，應由乙方支付差額。 

２.如租賃房屋之改裝係經甲方同意者，乙方得以現狀遷空返還，無須拆除 

  改裝所添加之設備或物品。 

３.其他： 



 

第十條：管轄法院 

如因本約所生紛爭，雙方同意以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誠信原則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依民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二條：特別約定事項：雙方得自行議定之特別條款。 

１.本租賃契約租賃期限未滿，一方擬解約時，須得他方之同意。若乙方擬

提前終止本約，應於一個月前通知甲方，並應另付給甲方     個月之租

金。如甲方擬提前收回房屋，亦應於一個月前通知乙方，並賠償乙方 

       月租金之損害。 

２.生活規範事項： 

３.其他： 

第十三條：保證人就乙方依本契約所應負之一切責任，同意放棄先訴抗辯權，負連 

          帶保證之責。前述條款均為立約人所同意，恐口說無憑，特立本契約書 

          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出租人（甲方）：                       承租人（乙方）： 

      （簽章）                              （簽章） 

戶籍地址：                            戶籍地址： 

 

身份證號碼：                          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乙方連帶保證人(丙方): 

                                                   （簽章） 

                                      戶籍地址： 

 

                                      身份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考範例表一：房東提供之傢俱清單（自行影印雙方填寫存留） 

                出租人簽收： 

                承租人簽收： 

參考範例表二之一：房租收款明細表（一式二份，房東房客各執一份） 

租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押租金額 收款人簽章        

不動產地址： 

所屬月份 租金金額 收付款日期 收款人簽收 

        

    

    

    

    

        

            

傢 俱 名 稱 數 量 簽收前堪用狀況 維修責任權責 修繕費用分擔 
備      

註 

 如：書桌 壹 張  例：良好完整 □房東 □房客  由房客分擔 
壞掉要負責賠

償 

 如： 

單槽脫水機 
壹 台 

 例：八年之舊品，尚

堪用 
□房東 □房客  無（壞掉就淘汰） 

淘汰後，房東

不提供新品。 

      

      

      

      

      



 

 參考範例表二之二：訂金收款參考 

收        據 

 

茲收到           （租屋人）租屋訂金新台幣            元，並保留至     年         

      月       日止。屆時承租人表明不欲租屋時，訂金聽任出租人沒收，並無

異議;若係出租人表明不欲出租時，則出租人應加倍返還承租人訂金。 

此   據 

                  出租人簽章： 

                  承租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考範例表三：「修繕義務通知│房客篇」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 

 

按本人前於民國     年    月   日向  台端承租門牌號碼          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房屋，浴室內之馬桶不通，且

廚房天花板嚴重漏水，除整日漏水外，並因而導致油漆不斷剝落，影響廚房衛生

甚劇。本人於      年      月     日曾以電話與  台端聯絡，惟不見  台端

採取修復措施，特以本函催請  台瑞於三日內履行民法第四百二十九條之修繕義

務，逾期則本人將自行僱請水電工修復。修復費用，本人將逕自本月份租金中扣

除，特以稟知，企待見覆。      

 

參考範例表四「返還押租金通知│房客篇」之存證信函通知範例 

  按  台端與本人於民國     年    月   日所簽訂之不動產租賃契約，租賃位

於         市          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房屋，業

已於     年      月     日屆滿，並經本人遷還房屋與  台端。查本人於簽訂

租賃契約時，已交付  台端押租金新台幣（        ）元整，依約  台端應於租

屆滿時返還押租金於本人。惟屢經本人催告  台端返還前述押租金，  台端均置

之不理，特此函告  台端請於函到七日內，返還前述押租金於本人，以免爭訟，

為荷。  

 


